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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子公司訴訟事項的補充公告 

本公告乃由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

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13.09 條、證券及期貨條例（香港法例第 571 

章）第 XIVA 部之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刊發。 

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十月十八日披露的內幕消息公告，內容有關江蘇中利集團

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江蘇中利」）起诉上海電氣通訊技術有限公司（「通訊公司」）

（“該公告”）。本公司針對該公告補充披露如下： 

一、通訊公司賬面應付賬款涉訴情況 

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，通訊公司賬面應付賬款為人民幣8.42億元。截至本公告

日，部分供應商已對通訊公司提起訴訟，涉及賬面金額合計人民幣51,650.6萬元。 

二、對通訊公司及本公司的損益影響 

由於本次江蘇中利起訴通訊公司（「本次訴訟事項」）案件尚未審理和判決，對通訊

公司的損益影響可能存在不確定性。 

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披露的內幕消息公告中，已對通訊公司應收賬款逾

期導致的本公司重大風險進行揭示，本次訴訟事項在相關的重大風險損失測算中已作

出充份考量，不會對本公司已披露的風險敞口有實質性影響。 

本公司將根據本次案件的審理進程及結果，依據有關會計準則的要求和實際情況進行

相應的會計處理。同時，本公司將根據訴訟進展情況，履行信息披露義務，及時公告

案件的進展。 

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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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董事會命 

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

冷偉青 

董事會主席 

中國上海，二零二一年十月十八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冷偉青女士及朱兆開先生；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干

頻先生、姚珉芳女士及李安女士；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習俊通博士、徐建新博

士及劉運宏博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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